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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技术进步、设备更新、业务转型等原因

一般纳税人出售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时

如何计算缴纳增值税？

如何申报？

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吧

一、什么是固定资产

固定资产，是指使用期限超过12个月的机器、机械、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、工具、
器具等有形动产。具体范围可参考《财政部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9〕113号）
文件中的《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》。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，是指纳税人根据财务会计制度已经计提折旧
的固定资产。

 

二、如何计算缴纳增值税？

一般纳税人出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，根据固定资产购入时间、购入时是否抵扣进项税额、纳税人类型等
情况，适用不同的计税方式。

https://fgk.chinatax.gov.cn/zcfgk/c102416/c5203472/content.html
https://fgk.chinatax.gov.cn/zcfgk/c102416/c5203472/content.html


适用简易计税方式的，缴纳增值税时税率（征收率）更低。哪些情形适用简易计税呢？这个与固定资产
购入时是否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有关。固定资产纳入抵扣时间如下：总体而言，一般纳税人取得时为不
得抵扣且未抵扣的固定资产，适用简易计税方法。

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形

01

原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是在2008年12月31日前购入或自制的；对于2008年12月31日以前
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，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前购
进或自制的固定资产；

02

购进或自制固定资产时为小规模纳税人；

03

一般纳税人发生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应税行为，销售其按照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
产；

04

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、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取得的固定资产是不得抵扣且未抵扣的。

2020年5月3日，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2007年11月份购进的机器设备一台，该机器设备是企业固定资产
，此次销售时，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还是简易计税方法？如何计算缴纳增值税？能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
？

解析

2007年11月份购进的固定资产，早于固定资产纳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时间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
按照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，适用简易计税。可根据是否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
，按照不同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如果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可以适用3%征收率减按2%计算，应纳
税额=含税销售额/（1+3%）*2%，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。如果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只能适用3
%征收率，应纳税额=含税销售额/（1+3%）*3%。

 

三、如何申报

 1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固定资产适用13%税率的，应根据发票开具情况，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
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一）》第1行；适用9%税率的，应根据发票开具情况，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税
费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一）》第3行。

 2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固定资产适用3%征收率的，应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
料（一）》第11行；适用3%征收率减按2%征收的，除了填写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一）



》第11行之外，还需要同时将1%减征额填写到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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